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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08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4 月 25 日(五) 上午 9 時 10 分至 9 時 40 分 

地 點：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詹富智校長                                                  紀錄：陳孟玉 

出列席：如會議出席狀況(第 50 頁) 

議事組報告：本次校務會議出席代表 109 人，扣除公、病假人數 29，開會法定人數為 40 人，

現已有 48 人報到，已達開會法定額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壹、宣布開會 

貳、通過會議程序表 

參、主席致詞暨校務報告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召開本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感謝大家撥空出席，共同關心校務，以下進行校務報

告。 

一、USR 大學社會責任 

本校「綠旱興兩河流域河川守護實驗室 2.0」USR 計畫，推動臺中市綠川、旱溪及興大生

活圈的永續發展打造社會實踐場域，4 月 8 日榮獲遠見第 6 屆「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

在地共融組績優獎肯定，感謝相關師長及同仁的努力。 

二、系所博覽會 

4 月 19 日舉辦本校 Open House 系所博覽會，由教務處及學務處共同主辦，規劃專人導

覽各學系的教學研究特色，特別感謝各系參與的師長、同學、社團及工作同仁共同努力、

鼎力合作，活動相當成功。  

三、體育類優異表現 

今年學校男子籃球及棒球校隊都有非常優異的表現，男籃榮獲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甲二級

冠軍，棒球隊勇奪大專棒球聯賽一般組季軍。本校雖不是體育類別的大學，但學生都能

兼顧學業與球技，特別感謝教練們的指導，特別是籃球賈凡教練，中信自初賽起都以非

常高分的差距擊敗對手，決賽時本校打敗中信一路領先，恭喜籃球隊，這是非常不容易

的表現。 

四、大學排名 

(一)英國 QS 於 3 月 12 日公布最新 2025 學科排名，本校共 14 個學科入榜(歷年最佳是 11

個，去年及前年是 10 個)，創下歷年最佳入榜學科數。與去年相比，新增 4 學科入

榜、其中 2 學科為首次入榜，8 學科進入全球前 500 名。 

1.與去年相比四個新入榜學科： 

(1) 藝術與人文領域：英語文學（301-350 名，國內第 5）。 

(2) 社會科學與管理領域：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商業與管理研究(首次入榜)。 

(3) 自然科學領域：環境科學（首次入榜，國內第 6）。 

2.其餘入榜的學科：農學與林學（151-200 名，國內第 2）、化學工程（251-300 名，

國內第 7）、機械工程、航空與製造（251-300 名，國內第 6）、化學（351-400 名，

國內第 6）、生物學（401-450 名，國內第 7）、材料科學（401-550 名，國內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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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機工程（401-450 名）、物理與天文學、電腦科學與資訊系統及醫學。感謝

各系所師長共同努力，不斷提升興大在各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二)《Cheers》雜誌 3 月公布「全台最國際化大學排名」，本校在「雙聯學制學校數」、

「姊妹校數」與「學術交流件數」三大國際化綜合指標中表現優異，全台排名第 5。 

(三)大學問網站 2 月發布的 2025 高中生最愛熱門百大科系，本校獸醫學系排名全國第 3，

與去年第 6 名相較上升 3 名，法律系在全國法律類科系排名第 4。 

五、校務基金相關說明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及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本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因委員異動，114 年 2 月 1 日

遞補 2 位委員，包括森林系柳婉郁委員、材料系呂福興委員。 

六、各項計畫 

(一)教育部精準產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本校如同以往拿到全國最多件計畫，共獲核定

2 件推動中心、3 件夥伴學校計畫。「精準健康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由我擔任推動

中心召集人、「大學校院動物實驗替代科技人才培育計畫」由獸醫學院陳德𤏩院長擔

任計畫主持人、多元健康夥伴學校由農資學院陳志峰院長擔任計畫主持人、精準醫學

夥伴學校由生科院洪慧芝副院長擔任計畫主持人、智慧醫材夥伴學校由工學院楊明

德院長擔任計畫主持人。感謝以上師長同仁在這部分執行相當不錯，學校歷年在這塊

表現也相當優異。 

(二)農業部農糧署 114 年度有機農業促進專案管理計畫：獲核定 2,400 萬元，農資學院陳

志峰院長擔任計畫主持人，由農產品驗證中心段淑人主任執行，已有多年的努力，感

謝 2 位師長及相關同仁共同合作。 

(三)與台積電合作的人才培育計畫：2025 至 2029 年將與台積電合作進行半導體人才培

育，5 年出資 1 億元，推動包括「中台灣半導體人才培育計畫」、「STEM 與半導體

通識、微學分及實作課程計畫」及「半導體國際課程計畫」，感謝宋研發長、前瞻中

心何孟書主任及相關師長、同仁的努力。 

(四)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學術合作計畫：生科院與嘉義基督教醫院於 2 月

7 日簽署為期 3 年的合作協議，未來三年嘉義基督教醫院支持 3 年共 1,200 萬元，與

生科院進行相關交流與技術合作。 

(五)教育部第四期(114-116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核定結果，本校申請的

1 件永續發展類國際合作型計畫與 4 件大學特色類萌芽型計畫全數通過，共獲得

2,150 萬元，整體經費較 113 年增加逾 1,040 萬元，成長幅度達 93.7%，感謝主秘及

相關同仁努力。 

七、優化校園環境 

去年 11 月「校長與學生有約」，學生反映東三門白色門柱影響行車視線，今年 1 月 13

日動工，拆除 2 根門柱、拉設照明及監視器設備、建置新入口指示牌，1 月 21 日完工、

22 日開放通行，提升人車動線安全，感謝總務處協助且快速地反映學生的需求，也感謝

學生提出建議。 

八、榮譽事項 

(一)環工系盧明俊特聘榮獲國際傑出發明家名人堂獎，化學系賴秉杉教授榮獲 IIP 國際傑

出發明家年度金球獎、美國達文西國際創新科技獎，3 月 31 日獲賴清德總統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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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榮獲 113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環工系盧明俊老師 

2.材料系賴盈至老師 

3.食生系陳曄老師 

感謝 3 位老師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為學校增光，也為個人增添光彩。 

(三)生科系黃盟元老師帶領學生團隊參加 2025 台灣國際蘭展學生組景觀競賽，以作品「蘭

嶼山行」用台灣蘭花為主軸，形成一座一座的高山象徵台灣島地形，獲得冠軍榮譽。 

(四)本校水保系傑出校友賴建信（原水利署署長）於 3 月陞任經濟部常務次長。 

(五)環工系盧明俊老師榮獲 2024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環境保護類獎項。 

(六)物理系陳信良老師榮獲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組「2024 年輕理論學者獎」。 

(七)由醫工所林淑萍老師與物理所林彥甫老師領導研究團隊成功開發出一種模仿人類觸

覺機械受器的人工裝置，這個研究成果發表於高影響因子國際知名期刊《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R》(IF:31.6)。 

(八)「全國大專院校精準健康產業創新創業競賽」多元農業組一金一銅的佳績：興大農企

業碩專班組成的「雷鳥小組」，以 AI 即時影像辨識技術開發雷射光驅逐鳥獸蟲設備，

榮獲金牌。跨科系團隊「福壽全歸」，開發天然生物除螺製劑，榮獲銅牌。 

恭喜以上表現傑出的師長及團隊。 

本次會議提案有 5 案，後續依議程討論，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祝福各位代表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 

 

肆、議案審查小組報告 

議案審查小組於 4 月 17 日審議 2 個議案：第 1 案為校務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本次計有 

24 案列管，11 案解除列管：南投分部成立、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另提新案於本次會議審

議、財務規劃報告書已報部備查、跨洲學程調整至法政學院已報部同意及創產學院更名案、7

個法規修正案；13 案繼續列管：新建獸醫防疫大樓、校史館案及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等 3 案；

系所學程增設、停招 8 案；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相關報告書需修正後再報部 2 案。第 2 案是校

務會議排序案，請校務會議代表參閱本次會議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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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列管案 

一、建議解除列管 

編號：111-98-A0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中興新村(南投)校區籌備處、研究發展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10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南投)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南投)校區籌備處： 

112年3月24日致電向教育部洽詢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審議進度，教育部回應：「刻正蒐集

外審委員意見中」。 

◎研發處： 

一、本案分部籌設計畫書業以111年12月23日興研字第1110803589號函送教育部審議。 

二、本校南投分部綜合大樓二期統包工程(含機電系統建置)可行性評估報告業以112年2月

23日興研字第1120800552號函送教育部審議。 

10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南投)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 

一、教育部於112年4月11日(臺教高(三)字第1122200946號函送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書面審

查意見，請本校確依審查委員意見妥處，並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報部，俾利召開審議會

審議。 

二、研發處112年5月12日召開南投分部籌備處112年度第1次籌備會議，請本校相關權責單

位就教育部審查意見以及籌備處彙整之回應內容初稿給予相關建議。 

三、本籌備處刻正依出列席人員建議事項修正並整體檢視，完成審查意見回覆表及修正後

計畫書，預計於112年5月25日前函報教育部續審。 

◎研發處： 

一、教育部112年4月11日臺教高(三)字第11222000946號函檢送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

書面審查意見，請本校依審查委員意見妥處，並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報部，以利教育部召

開審議會審議；本案已於5月12日召開「本校南投分部籌備處112年度第1次籌備會議」

討論，將依出列席人員所提建議並整體檢視，於教育部所訂期限(112年5月25日前)函報

修正計畫書(含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二、本校南投分部綜合大樓二期統包工程(含機電系統建置)可行性評估報告：教育部112年

3月30日臺教高(三)字第1120020277號函復相關經費於行政院同意112年編列8.7億元經

費項下支應一節，教育部尊重本校規劃，原則同意。另請本校依審查意見辦理，製作

可行性評估定稿版報教育部備查；總務處業依審查意見修正並提供可行性評估定稿版，

續由本處以112年5月5日興研字第1120801095號函報教育部。 

102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 

一、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已於112年7月21日接獲教育部通知原則同意，請本校依審

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報部完成定稿相關事宜，教育部續依規定核轉行政院核定，目

前本校尚依審查意見修正中。 

二、接管國有房地情形-截至112年9月18日止，本校已由國發會、水保局、役政署等單位接

管計472戶職務宿舍、辦公廳舍、休閒運動場館等空間。 

國有房地類型 接管數量 

辦公廳舍 7 棟 

職務宿舍 472 戶 

休閒運動場館 2 棟 

三、有關本校南投分部大學城建置計畫(112年至116年)目前尚在行政院審議中，其中，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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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依行政院所訂定「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規定」報送國家發展委員

會審議之公共建設計畫113年預算已於112年8月31日獲行政院同意納編。 

◎研發處： 

一、112年5月12日召開「本校南投分部籌備處112年度第1次籌備會議」討論書面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修正版)以112年5月26日興研字第1120801397B

號函報教育部續審。 

二、教育部112年7月10日召開「111學年度大學校院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第1次會議」，審

議本校南投分部籌設案，依教育部112年7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20070295號函送112

年7月10日會議紀錄，有關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案，經教育部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原則同意籌設南投分部，後續請學校依會議決議修正計畫書後，報教育部完成籌設計

畫書定稿事宜，教育部續依規定核轉行政院核定。 

103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有關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修正版)，因計畫書內容涉有財務

計畫與建設經費來源與額度等項目，其內容與本校所提報之「本校南投分部大學城建設

計畫(112年至116年)(草案)」有其關聯，目前前開中長程計畫尚配合國發會指示修正調

整中，俟前開中長程計畫確認後，據以修正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並盡速報送教育部

完成籌設計畫書定稿事宜，以利續送核轉行政院核定。 

◎研發處：俟籌設計畫書(定稿版)初稿完成後，預定召開籌備會議討論，確認修正內容後

報教育部。 

104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 

一、南投分部籌設內容部分空間涉及進駐單位調整，依本籌備處於113年1月29日文號：

1135500006號所簽鈞長批示，本案事涉計畫變更，須另召開協商會議處理，刻正配合

鈞長行程召開協商會議。 

二、本籌備處持續依建議事項修正並整體檢視，完成審查意見回覆表及修正後計畫書，儘

速於113年5月25日前函報教育部續審。 

◎研發處：俟籌設計畫書(定稿版)初稿完成後，協助籌備處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及確認修正

內容後函報教育部。 

10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 

一、總務處業於113年4月12日召開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南投分部智慧運輸發展中心(南投

市光明路27號後棟建築)，供「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進駐使用。 

二、持續依建議事項修正並整體檢視，俟完成審查意見回覆表及計畫書後，函報教育部續

審。 

◎研發處：俟籌設計畫書(定稿版)初稿完成後，協助籌備處召開籌備會議討論及確認修正

內容後函報教育部。 

106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依建議事項修正，於113年6月5日函報教育部

審查，後依據113年8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30077373函辦理籌設計畫調整年度執行經

費並展延執行年期，促使計畫各分項建設工作仍可持續推展，將配合實際執行進度與執

行量能，在計畫總經費不變動支情形下，以符實際執行進度與預算管考之一致性，於113

年9月26日函送教育部續審。 

◎研發處：本校南投分部籌備處以113年6月5日興籌字第1135500025號函檢陳本校修正後

「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至教育部。俟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並經行政院正式函文核

定本校設立南投分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

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請人事室將分部組織明定於本校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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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 

一、教育部於113年10月30日臺教高(三)字第1130108647 號函復「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

書」，業經行政院113 年10 月22 日院臺教字第1131026068號函復原則同意，將持續

依說明事項辦理。 

二、本校南投分部大學城建置計畫(112年-116年)，因應計畫執行受不可抗力影響，請求准

予同意將受影響金額納入預算準備數辦理，於113年11月21日函報教育部轉陳行政院審

議。 

◎研發處：本校南投分部籌設計畫書業經行政院113年10月22日院臺教字第1131026068號函

核定原則同意，爰為利推動南投分部各項業務，擬與中興新村校區(南投分部)籌備處共同

提案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設置辦法」，提送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108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南投分部、研發處)： 

◎南投分部：本案依興研字第1140800181號，本校南投分部設置辦法業經113年12月20日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南投分部正式成立，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研發處：「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設置辦法」業經113年12月20日本校第107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本處並以114年1月13日興研字第1140800181號函公告本校一、二級單位；本校

南投分部正式成立，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編號：112-104-A0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修正版)」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決議紀錄已提送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行政總部，俟所有成員校校務會議

通過該計畫書(修正版)後辦理報部事宜。 

10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成員校已 10 校完成審議「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修正版)」，國立高

雄大學預計 113 年 12 月 27 日提送該校校務會議，後續將辦理報部事宜。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成員校已 10 校完成審議「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修正版)」，國立高

雄大學預計 113 年 12 月 27 日提送該校校務會議，後續將辦理報部事宜。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 

一、本系統計畫書於 114 年 1 月 16 日 NUST 秘字第 1140100046 號函報教育部；另因應新

增國立金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臺北市立大學等 3 校成員學校，修正本系統組織及

運作辦法於 114 年 1 月 6 日函報教育部，其就二案於 114 年 2 月 7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40001956 號函併復略以，爾後修正成員學校，應併附系統計畫書修正草案報部。 

二、因應新增 4 所系統學校(含國立宜蘭大學)，於本次校務會議提送「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

畫書修正草案(114 年 2 月版)」審議，建議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113-106-A0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案    由：本校「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調整隸屬及「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更名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3 年 11 月 7 日以興研字第 1130803172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調整隸屬及更名，刻

由教育部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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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教育部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132203654 號函復如下： 

(一)同意本校將「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由原「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調整

至「法政學院」。 

(二)前開碩士學位學程自「創產業暨國際學院」移出後，該學院下已無設系所、院及招

生或教學單位，僅有企劃行銷組及推廣教育組兩組，似為行政單位性質，考量「學

院」係屬學術單位，此學院是否有更名及存續之必要性，請本校再酌。 

二、教育部回函本處業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通知創產學院，創產學院如需更名，應重新提

送該院院務會議、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後再次報教育部審查，爰請解除列管本案。 

編號：113-106-A01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 3 條修正案並溯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提請校

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業以 113 年 11 月 20 日興人字第 1130601559 號函報教育部核定。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本校組織規程經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30119659 號函核定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業以 113 年 12 月 9 日興人字第 1130027193 號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

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編號：113-107-A0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副校長室) 

案  由：本校 114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事宜(草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副校長室)： 

113 年 12 月 26 日興秘字第 1130100584 函報教育部，並於 114 年 1 月 13 日臺教高（三）

字第 1130134500 號函同意備查。 

編號：113-107-A04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 8 章標題名稱、第 28 條、第 29 條及第 39 條條文修正

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一、本案經教育部114年1月23日臺教高(二)字第1140003870號函同意備查。 

二、本案業以 114 年 2 月 13 日興教字第 1140200085 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

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編號：113-107-A05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草案)訂定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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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本案業以 114 年 4 月 7 日興教字第 1140200259 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教

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編號：113-107-A0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教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審核辦法」部分條文及「國立中興大學專

業學院運作暨評鑑辦法」第 11 條修正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9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104 號函通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研

發處校務發展中心網頁。 

編號：113-107-A07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獎勵辦法」條文修正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學務處)： 

已於 114 年 1 月 6 日興學字第 1140300010 號書函公告週知，並公告於學務處性平網頁。 

編號：113-107-A08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處理辦法」條文修正案，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人事室)： 

業以 114 年 1 月 2 日興人字第 1130601755 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人事室

網頁。 

編號：113-107-B0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中興新村校區籌備處、研發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設置辦法」(草案)訂定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以 114 年 1 月 13 日興研字第 1140800181 號函公告本校一、二級單位；本案建請解

除列管。 

 

二、建議繼續列管 

編號：107-83-A0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規劃新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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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7 年 11 月 22 日新建工程構想書函送農委會爭取補助款。 

二、107 年 12 月 25 日新建工程構想書函送教育部審查。 

三、108 年 1 月 17 日農委會函復審查意見及同意 108 年度補助本案規劃經費 500 萬元，後

續則視執行進度及農委會各該年度預算匡列情況，逐步滾動檢討；108 年 2 月 19 日研

發處函文農委會請其同意匡列本案補助總經費及分年度預計補助經費，以利本案後續

相關規劃。 

四、108 年 3 月 4 日教育部回復「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

工程審查意見。 

五、108 年 3 月 18 日召開本案第 2 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教育部及農委會之審查意見回復

內容。 

六、教育部將於 4 月中旬召開本案審查會議，並請本校列席說明審查意見回復內容。 

8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教育部於 108 年 4 月 25 日召開本案審查會議，由研發處、獸醫學院、總務處及主計室

共同出席。 

二、審查會議主要意見為增加本案空間配置之完備性，教育部預計 5 月中旬函復審查會議

紀綠，本處將據以修改「審查意見回復表」及「可行性評估報告」(原構想書)，再次函

報教育部審查。 

8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08 年 3 月 11 日農委會函復同意補助 7,000 萬元。 

二、108 年 6 月 12 日教育部函復同意補助 9,000 萬元。 

三、108 年 6 月 21 日召開第 3 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教育部審議意見回復內容。 

四、108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函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意見。 

五、108 年 8 月 13 日召開第 4 次規劃委員會議，研商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意見回復內容。 

六、108 年 8 月 22 日將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2 次修正版)函送教育部審查。 

七、108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將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2 次修正版)函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及主計總處審議。 

8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8 年 9 月及 10 月以電話通知本案審議意見，本校分別於 9 月 10

日及 10 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回復主計總處審議意見。 

二、108 年 11 月 7 日教育部以臺教高(三)字第 1080161761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議意

見，審議意見包含補充本案新建必要性與量體合理性、盤整各大學獸醫相關科系可提

供獸醫師實作場所整體容訓協調、盤點本校校舍整體空間及補充本案財務計畫之成本

效益分析與計畫自償性財務資訊等。 

三、108 年 12 月 11 日以興研字第 1080803061 號函將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3 次修正版)

函送教育部轉請主計總處續審。 

8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教育部 109 年 1 月 8 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080190780 號函復本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第 3 次

修正版)業奉行政院核復。本案總務處已進行建築師遴選作業，移請總務處賡續辦理。 

同意研發處解除列管，本案改列管總務處。 

總務處補充執行情形： 

一、108 年 12 月 9 日成案簽。109 年 1 月 8 日可行性評估教育部通過。1 月 22 日委託設計

監造標招標文件公告。2 月 20 日資格標開標。2 月 21 日評審會議。3 月 03 日議價。 

二、109 年 3 月 18 日提送第 1 次設計圖說。3 月 23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1 次圖說審查會議

(限期 109.4.10 前提送修正圖說)。 

8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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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 年 3 月 18 日提送第 1 次設計圖說。3 月 23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1 次圖說審查會議。 

二、109 年 4 月 10 日提送基設第 2 次圖說。4 月 24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2 次圖說審查會，建

築師事務所 5 月 12 日提送修正後基本設計圖說，俟審查後再函送教育部審核。 

9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9 年 5 月 25 日設計單位依「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檢視基本設計所需圖說後製本送

教育部審查。6 月 3 日基本設計圖說送教育部審查(第一版)。7 月 3 日至 27 日基設教

育部審查進度追蹤。8 月 4 日教育部函文本校:基本報告依審查意見修正後製作定稿版

送教育部轉公共工程委員會續審。 

二、109 年 8 月 10 日召開基本設計圖說教育部審查回復意見討論，9 月 9 日設計單位提送

教育部審查修正圖說，9 月 18 日基本設計陳核。9 月 21 日基本設計函送教育部核轉公

共工程委員會續行後續審議。 

9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09 年 10 月 13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教育部送公共工程會審查。10 月 27 日教育部函文公共

工程會審查意見。11 月 16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3 次圖說審查會，依會議決議請設計單位著

手準備都審資料。 

9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09 年 12 月 24 日召開預算檢討會。設計單位於 110 年 1 月 13 日提送修正預算書。110

年 1 月 19 日召開第 2 次預算檢討會議。2 月 5 日設計單位提送修正預算書。 

二、110 年 2 月 24 日召開第 3 次預算檢討會議(結論:工程費每坪 11.5 萬估算，經費增加

7,270 萬，會議紀錄陳核後由使用單位爭取經費)。該會議紀錄於 3 月 9 日核准，3 月

26 日基本設計送校，3 月 31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修正版(第 3 版)送教育部審查。 

9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0 年 3 月 31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修正版(第 3 版)送教育部審查。110 年 4 月 20 日教育

部回復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核定後再送基本設計報告書，研發處刻正修正可行性評估

報告。 

二、本案業提 110 年 5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增加預算 7,270 萬

元。 

9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110 年 7 月 7 日興研字第 1100801900 號函將可行性評估(修正版)送教育部審查。 

二、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4 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92702 號函將本案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議。 

三、教育部 110 年 9 月 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121610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本新建工

程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版）審查意見。 

四、110 年 9 月 9 日將審查意見回復表以電子郵件寄送主計總處、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教育

部預審，俟內容無誤後，另正式函文至教育部轉主計總處續審。 

◎總務處： 

一、110 年 5 月 1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同意增加預算 7,270 萬元，並請向教育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爭取補助。5 月 20 日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6 月 24 日召開第 5 次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修正經費、平面配置及可行性評估報告。 

二、110 年 7 月 7 日研發處送可行性評估修正報告(第 4 版)至教育部。9 月 9 日教育部函轉

可行性評估報告工程會及主計總處審查意見，依審查意見修正報告中。 

9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110 年 9 月 29 日興研字第 1100802792 號函將可行性評估(修正版)送教育部轉主計總處

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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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5 日臺教高(三)1100151184 號函轉行政院 110 年 11 月 2 日院授主

基作字第 1100201565 號函同意辦理。 

三、本案業移請總務處辦理後續規劃設計與工程作業，列管單位請改為總務處，後續請總

務處提供執行進度。 

◎總務處： 

一、110 年 9 月 29 日以興研字第 1100802792 號函送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版)至教育部審

查。11 月 5 日教育部以臺教高(三)字第 1100151184 號函轉主計總處同意修正可行性評

估報告。 

二、110 年 11 月 11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電子檔)寄教育部及工程會先行審查。11 月 17 日審

查回復意見表及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修正電子檔寄工程會。 

同意研發處解除列管 

9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0 年 12 月 1 日修正基本設計報告書(電子檔)及審查回覆意見表送工程審查，12 月 7

日工程會審查意見請設計單位於 12 月 20 日前修正完成，其亦已於該日提供資料並寄

送電子檔予工程會審查。12 月 24 日基本設計電子檔工程會原則同意。12 月 29 日基本

設計報告書(第四版)送教育部轉工程會續行審查。 

二、111 年 1 月 13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修正版)教育部送工程會審查。1 月 21 日召開基本設

計第四次審查會議，會議結論：基本設計審查同意核可，都審報告書請設計單位於 2

月 21 日前掛號。1 月 26 日教育部函轉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基本設計同意如數核列(公

共工程委員會審查同意日期 111.1.20)。2 月 21 日設計單位提送都市設計報告書送臺中

市政府審查。3 月 14 日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幹事會議，會議結論：同意修正後送

大會審查。3 月 24 日交通局召開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審查。 

9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1 年 3 月 29 日召開預算檢討會議：建議總預算增加為 5 億 8,324 萬元，增加經費 1

億 6,054 萬元。4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校務金管委員會議決議，同意増加預算 1 億

6,054 萬元。 

二、111 年 4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細部設計圖說審查會議，請設計單位於 5 月 30 日前提供

修正圖說；另有關都審掛件，4 月 22 日細部設計圖說審查會議天橋位置有更改，需修

改平面及立面圖，已於 111 年 5 月 10 日都市設計審議修正報告書送臺中市政府發展

局審查。 

9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1 年 5 月 16 日研發處召開第 6 次規劃委員會議:同意追認預算調增為 5 億 8,324 萬

元。5 月 23 日函文請設計單位都審報告書於 5 月 30 日前補正。5 月 26 日大將作檢送

都審修正報告書至臺中市政府。5 月 30 日大將作檢送第 1 次細部設計修正圖說。 

二、有關「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工程」於 111 年 6 月 16 日

召開第 2 次圖說審查會，6 月 24 日設計單位提送修改圖說，7 月 13 日召開都審會議決

議本校都審修正後通過。8 月 2 日召開第 3 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請設計單位於 9 月 1

日前提送資料。8 月 9 日使用單位與廠商討論空調，設計單位刻正修改細部設計資料。 

三、111 年 9 月 30 日提送公開閱覽版本文件，本組已簽辦成立採購審查小組，10 月 13 日

經調查委員時間後 (原訂 10 月 20 日召開，委員臨時請假人數不足流會)，10 月 24 日

召開採購審查小組，將依決議修正公開閱覽資料後辦理公開閱覽。 

四、111 年 10 月 29 日上網公告公開閱覽，公開閱覽期間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7 日，閱覽廠

商或民眾意見之送達期限 11 月 10 日，已簽准成立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11 月 19

日教育部同意於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建築執照前先行招標。11

月 24 日上網公告招標中，11 月 29 日核定細部設計圖說予設計廠商，12 月 21 日截止

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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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1 年 12 月 22 日開標流標，並同步於 12 月 26 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12 月 30 日第 2

次開標流標，已依流標檢討會結論辦理，並請設計廠商於 112 年 1 月 6 日前提送修改

後招標文件。 

二、112 年 1 月 18 日上簽招標經主計室審於 2 月 1 日退回修改中。2 月 9 日設計單位修正

預算書圖。2 月 15 日上網公告，3 月 15 日修正後第 1 次開標無廠商投標流標，3 月 27

日修正後第 2 次開標無廠商投標流標，已召開流標檢討會議。 

10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12 年 3 月 27 修正後第 2 次開標無廠商投標流標。112 年 4 月 13 日已請設計單位檢討。

112 年 4 月 27 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設計單位刻正依決標修改設計圖說。 

10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5 月 18 日教育部訪視。5 月 25 日都發局通知領建照執照。6 月 2 日設計單位修改設計

圖說。6 月 8 日討論修改內容。6 月 27 日提出修正書圖，審查中。7 月 4 日簽出第 5

次上網公告發包資料。7 月 11 日上網公告招標。8 月 9 日截止投標，8 月 1 日開資格

標，流標因無廠商投標。 

二、於 112 年 8 月 24 日與 8 月 31 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流標檢討會議結論以減項方式調

整預算書圖，減項項目方案之金額約 8 千萬元，已函文建築師事務所於 10 月 2 日前提

送修正後預算書圖等資料，以利本校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業。 

10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12 年 10 月 3 日簽出第 6 次上網發包資料。11 月 13 日開資格標流標。11 月 14 日上網公

告，11 月 21 日開資格標，合格廠商 2 家。11 月 28 日辦理審查會議，合格廠商 1 家，審查

結果簽核中，待核定後洽及格廠商辦理價格標開標事宜。 

10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12 年 12 月 4 日辦理價格標開標並決標。112 年 12 月 14 日工區移交廠商。112 年 12 月 19

日-113 年 1 月 2 日召開施工前協調會議。113 年 2 月 15 日廠商申報開工。113 年 2 月份施

作假設工程。113 年 3 月 5 日辦理施工說明會。113 年 3 月 8 日辦理鑑界作業，訂於 113 年

4 月 11 日辦理開工動土典禮。 

10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2 年 12 月 4 日辦理價格標開標並決標。12 月 11 日定為簽約日。12 月 14 日工區移

交廠商。12 月 19 日召開施工前協調會議。12 月 26 日召開第 2 次施工前協調會議。

113 年 1 月 2 日召開第 3 次施工前協調會議。 

二、113 年 2 月 15 日廠商申報開工。2 月施作假設工程。3 月 5 日辦理施工說明會。3 月 8

日辦理鑑界作業。4 月 11 日辦理本工程動土典禮。4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接續原址拆

除作業。截至 5 月 2 日預定進度 0.98%，實際進度 1.50%。 

10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3 年 5 月 16 日施作擋土工程。113 年 6 月 11 日土方開挖及外運作業。113 年 7 月 9

日督導工區病媒蚊防治作業辦理情形。113 年 8 月 4 日接地工程施工。113 年 8 月 7

日基礎 PC 澆置完成。113 年 8 月 8 日基礎版鋼筋綁紮。113 年 8 月 20 日基礎版混凝

土澆置完成。 

二、113 年 8 月 28 日基礎地梁混凝土澆置。113 年 8 月 29 日地下 1 樓版模板組立作業。

113 年 9 月 11 日地下 1 樓版鋼筋組立作業。113 年 9 月 13 日地下 1 樓版混凝土澆置

完成。113 年 9 月 25 日地下 1 樓柱牆鋼筋及模板組立。截至 113 年 9 月 30 日預定進

度 6.87%，實際進度 13.95%。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3 年 9 月 27 日地下 1 樓外牆混凝土澆置完成。10 月 8 日一樓梁版模板組立，10 月

16 日一樓梁版鋼筋組立，10 月 23 日一樓版混凝土澆置，10 月 29 日一樓柱牆鋼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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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作業。11 月 5 日二樓梁版模板組立。11 月 15 日二樓梁版鋼筋組立及水電配管作業。 

二、截至 113 年 11 月 25 日預定進度 9.56%，實際進度 19.48%。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3 年 11 月 25 日獲內政部核發候選綠建築證書(銅級)。 

二、113 年 12 月 3 日二樓柱牆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 

三、113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17 日三樓梁版模板、鋼筋組立及水電配管作業。12 月 23 日

三樓版混凝土澆置。12 月 31 日三樓柱牆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 

四、114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4 日四樓梁版模板組立，柱牆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 

五、114 年 2 月 11 日至 2 月 18 日五樓梁版模板組立、鋼筋組立及水電配管作業。2 月 25

日五樓版混凝土澆置。3 月 4 日五樓柱牆鋼筋綁紮及模板組立。 

六、114 年 3 月 5 日召開後續擴充討論會議。 

七、114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9 日六樓梁版模板、鋼筋組立及水電配管作業。 

八、截至 114 年 3 月 20 日預定進度 25.5%，實際進度 33.10%。  
編號：108-88-A08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變更本校「校史館」興建地點為校園西側，原摩斯漢堡基地，主體工程總經

費以新臺幣9,500萬元為原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8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已移請總務處辦理設計監造建築師遴選。 

◎總務處： 

一、109 年 4 月 24 日校務會議通過，興建基地於原摩斯漢堡處，俟可行性評估簽奉核可後

辦理後續委託設計招標事宜。 

二、5 月 12 日可行性評估報告簽准。 

三、5 月 15 日簽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 

9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已移請總務處辦理工程推動事宜，秘書室部分建請解除列管。 

同意秘書室解除列管 

◎總務處： 

一、109 年 5 月 21 日招標文件上網。6 月 4 日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資格標開標。6 月 5 日

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評審會議。6 月 11 日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議價完成。6 月 24 日提

送基本設計圖說(第 1 版)。6 月 29 日合約製作完成。 

二、設計單位依校方意見刻正修正基本設計圖說，俟修正完成後將辦理基本設計圖說審查

會議，9 月 9 日辦理重大工程施工說明會。 

9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09 年 9 月 30 日校務協調會報告外觀修正。10 月 21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1 次圖說審查會， 

11 月 25 日第 2 次基本設計審查合格。預計 110 年 1 月 25 日提報細部設計資料。 

9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10 年 1 月 25 日提報細部設計資料。經檢視於 2 月 4 日退回請設計單位修正。設計單位於 

2 月 22 日補正。3 月 16 日召開細部審查會議，限期 4 月 16 日補正設計圖說。 

9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110 年 4 月 20 日圖說已送至本處。5 月 21 日召開第 2 次細部設計審查會。 

◎秘書室補充：因應營造工程物價上漲，業提 110 年 5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增加預算 4,000 萬元。 

9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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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響應國際間設置大學博物館之高教發展趨勢，彰顯本案典藏文物豐富性及廣博性，

本案提案更名為「校史博物館」，經 110 年 6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27 次校務協調會議

討論通過。 

二、本案工程總經費為 1 億 3,500 萬元，預算已達 1 億元，依規定應報請教育部審查；囿

於時效，110 年 8 月 2 日興研字第 1100802109 號函將本案可行性評估送教育部審查，

俟後更名案依程序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備查。 

◎總務處： 

一、因應營造工程物價上漲，原預算 9,500 萬元調整至 1 億 3,500 萬元，業經 110 年 5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授權由秘書室修正可行性評估

報告，送校務會議報告，並報教育部審查。 

二、110 年 7 月 23 日研發處函可行性評估報告予教育部，教育部審核中。 

9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1 日臺教高(三) 1100104894 號函復可行性評估審查意見，並請本

校釐清是否涉及博物館相關規範及適用空間標準。 

二、本案係以校史文物為主要展覽內容，「校史博物館」名稱易與文化部「博物館法」相關

規範造成誤解，經 110 年 10 月 6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協調會議討論通過更回「校

史館」新建工程。 

三、110 年 10 月 28 日興研字第 1100803000 號函將可行性評估(修正版)送教育部續審。 

四、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2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151147 號函復可行性評估案原則同意辦

理。 

五、本案業移請總務處辦理後續規劃設計與工程作業，列管單位請改為總務處，後續請總

務處提供執行進度。 

◎總務處： 

110 年 8 月 6 日辦理地質鑽探。10 月 6 日教育部退回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10 月 28 日以

興研字第 1100803000 號函送修正可行性評估報告至教育部再審。11 月 25 日教育部以臺教

高(三)字第 1100151147 號函核准可行性評估報告。 

同意研發處解除列管 

9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0 年 12 月 15 日第 3 次細部設計審查會議。111 年 1 月 10 日補正設計資料。審查後

再補正，預計 111 年 2 月 7 日簽報核定。 

二、111 年 2 月 10 日設計師未完成資料簽證，已再聯繫務必於 2 月 15 日前補正送達。111

年 2 月 18 日簽核細部設計。2 月 23 日細部設計核定。3 月 2 日簽最有利標報部核定。

3 月 17 日教育部核准採最有利標招標辦理。建築師事務所 3 月 8 日掛件申請建照。3

月 24 日提供檢討後預算予秘書室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預算金額擬調增為新台幣

1 億 9 千萬元。 

9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 

一、111 年 3 月 17 日教育部核准採最有利標招標辦理。3 月 24 日提供檢討後預算予秘書

室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4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調

整計畫預算為新台幣 1 億 9 千萬。 

二、111 年 4 月 22 日簽核成立評選委員會。4 月 28 日核准成立評選委員會。4 月 29 日函

知建築師事務所預算修正。 

99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 

一、111 年 5 月 16 日都發局退回建照申請，已補正待審。6 月 1 日都發局再退回建照申請，

要求本校補充非開發中校園(免都市計畫審議)之說帖。 



114 年 4 月 25 日第 108 次校務會議紀錄-16- 

 

二、111 年 6 月 6 日辦理招標前評選會議，因故流會。6 月 7 日取得建造執照，5 大管線送

審。6 月 21 日召開招標前評選委員會。6 月 29 日簽辦公開閱覽。111 年 7 月 20 日公

開閱覽。意見陳述期限至 111 年 7 月 28 日。8 月 12 日簽辦公開招標。 

三、111 年 9 月 7 日第 1 次開標流標。9 月 20 日第 2 次開標流標。9 月 21 日簽辦召開流標

檢討會議。10 月 3 日流標檢討會議，俟會議紀錄核定後續辦第三次招標事宜。11 月 10

日第 3 次資格標開標流標。11 月 11 日函請設計單位檢討設計成果於 111 年 12 月 1 日

前報校憑處。依處務會議指示，11 月 16 日函請設計單位檢討設計成果於 111 年 11 月

22 日前報校憑處。111 年 11 月 30 日招標策略及設計檢討會議。 

◎研發處： 

一、全球疫情升溫與烏俄戰爭因素影響，導致營建工程物價持續上漲，本案依工程特性，

同時參考巿場行情，調增預算 5,500 萬元，工程總經費修正為 1 億 9,000 萬元，業經

111 年 4 月 15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二、111 年 8 月 3 日興研字第 1110802064 號函將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版)送教育部審查；

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6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0079016 號函復原則同意辦理。 

10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111 年 12 月 14 日校務協調會議報告。12 月 21 日發文限期 7 日內提報修正設

計資料。112年 1月 3日簽核續辦公開招標。2月 14日修正後第 1次開標。2月 16日第

2 次公開招標。3 月 9日第 2 次開資格標流標，依總務長指示於 3月 17 日前另案安排招

標檢討會議。3月 17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3月 24日建築師事務所繳送評估後修正設計

資料，審核中。 

◎研發處：本案由總務處辧理工程招標作業。 

10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112 年 3 月 24 日建築師事務所繳送評估後修正設計資料，4 月 14 日簽辦修正後

公開招標。4 月 19 日主計室退回修正。4 月 21 日修正後再陳，復經主計室 4 月 25 日再

退回，於 4 月 27 日修正後續陳。5 月 5 日公開招標。5 月 18 日第 1 次開標。 

◎研發處：本案由總務處辧理工程招標作業。 

10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 

一、112 年 5 月 19 日第 2 次公開招標。5 月 25 日第 2 次資格標開標流標。6 月 15 日簽報

請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設計檢討。7 月 3 日總務處指示暫緩招標程序，俟新團隊上任後

再啟動檢討。 

二、112年 9月 13日校務協調會報告設計內容及招標狀況，會議決議由尤副校長召集小組

討論使用需求調改設計事宜。 

◎研發處：本案由總務處辧理工程招標作業。 

10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總務處：：112 年 11 月 15 日校史館設計調改小組會議決議全案重新設計，原服務案辦

理終止契約。將另提案送校務會議討論。 

◎研發處：本案由總務處辧理工程招標作業。 

10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業於 3月 26日召開設計調改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討論空間規劃及需求，針對

會中建議方案及優缺點先行紀錄歸納，俟有結論，再委請設計公司辦理先期規劃。 

◎總務處：113 年 1 月 22 日發函終止契約。113 年 2 月 27 日建築師事務所函復終止契約

建議價金。113年 3月 18日召開終止契約協調會議。 

10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現正進行空間規劃及需求確認，並評估產學合作之可行性，作為興建規模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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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112 年 12 月 13 日洽建築師事務所研商終止契約事宜。113 年 1 月 22 日簽發函

終止契約。2 月 27 日建築師事務所函復終止契約建議價金。3 月 18 日終止契約協調會

議。4 月 8 日函發會議紀錄。 

106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現正積極籌措財源。 

◎總務處：無新進度。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現正積極籌措財源。 

◎總務處：113年 10月 21日建築師事務所來函申請終止契約驗收結算。(校長批示暫緩辦

理，續協調)。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秘書室：業於 114 年 3 月 26 日召開設計調改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會議紀錄經校長 114

年 4 月 7 日指示先於校務協調會報告。 

◎總務處： 

一、113 年 12 月 30 日終止契約再協調會議。 

二、114 年 2 月 10 日通知辦理終止契約結算。2 月 25 日事務所來函申請終止契約結算款。 

三、114 年 3 月 11 日已完成履約事項驗收。 

四、114 年 3 月 13 日撥付委託技術服務費終止契約尾款簽核中。  
編號：111-98-A0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林俊良副校長儘速召開籌備會議，並授權籌備會在架構不變前提下檢視及修

正計畫書之誤植文字後報部。 

100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11 年 12 月 29 日召開「復興校區籌備處 111 年度第 3 次籌備會議」。 

二、復興校區預定地第一期開發範圍內包含農委會農田水利署經管國有土地 835 平方公

尺，編列 8 年 8 期預算無息撥付土地款，經 112 年 1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 112 年 1 月 12 日興研字第 1120800137 號函送教育部審查。 

四、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 112 年 1 月 12 日興研字第

1120800165 號函送教育部審查。 

五、112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120006730 號函同意授權本校依據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 條規定辦理「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

轉（BOT)」案。 

101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復興校區預定地第一期開發範圍內包含農委會農田水利署經管國有土地 835 平方公

尺，依 112 年度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撥用總金額為 5,750 萬 6,218 元，編列 8 年 8 期

預算無息撥付土地款，112 年 2 月 22 日興研字第 1120800355 號函請農田水利署出具

同意撥用文件。 

二、112 年 3 月 9 日興研字第 1120800656 函與 11208000657 號函請臺中巿政府都巿發展局

核發「都巿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與「撥用不動產有無妨礙都巿計畫證明書」。臺

中巿政府 112 年 3 月 17 日府授都測字第 1120068649 號與 1120068651 號函復本校。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112 年 3 月 29 日農水中第 1126432585 函復本校，該署

經管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362-13、362-16 及 362-17 地號等 3 筆土地同意本校以有償

價款分期 8 年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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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 112 年 4 月 7 日臺教高(三) 第 1120006725 函復本校「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包含校區整體發展方向、規劃內容、財務規劃及綜合意見，由研

發處、醫學院、總務處及主計室依業務權責共同回復。 

五、考量本校尚無醫療園區規劃、營運相關經驗與人力，為加速復興校區開發興辦時程，

112 年 4 月 20 日興研字第 1120801031 號簽准依促參法以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

建設方式辦理。 

六、112 年 5 月 10 召開「復興校區籌備處 112 年度第 1 次籌備會議」，討論醫院床位數申

請、籌設計畫書審查意見回復內容及 BOT政策公告內容等議案。 

102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12 年 5 月 26 日興研字第 1120801388 號函將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修正版)與審查意見

回復表送教育部續審。 

二、教育部 112 年 6 月 12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0057122 號函同意尊重本校「國立中興

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政策公告內容。 

三、112 年 7 月 5 日於財政部促參網進行「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

移轉（BOT）案」政策公告，徵求民間規劃可行性評估報告，公告起迄期間自 112 年

7 月 5 日至 112 年 10 月 4 日。 

四、112 年 7 月 10 日教育部召開「111 學年度大學校院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第 1 次會

議」，審議南投分部與復興校區籌設案。 

五、教育部 112 年 7 月 2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0070295A 號函送 112 年 7 月 10 日「111 學

年度大學校院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第 1 次會議」紀錄，教育部原則同意本校「復興

校區籌設計畫書」，並請本校依會議決議修正計畫書後，報部完成定稿相關事宜。 

六、本校申請有償撥用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經管臺中巿南區下橋子頭段 362-13、362-16及 362-

17 地號等 3 筆國有土地，業經該署同意分期 8 年付款，112 年 8 月 4 日興研字第

1120800678 號函請教育部轉陳行政院核示。 

七、本校申請有償撥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管臺中巿南區頂橋子頭段 380-23 地號等 33 筆

國有土地撥用案，112 年 8 月 30 日興研字第 1120802328 號函送有償撥用不動產計畫

書至教育部轉國有財產署辧理。 

八、教育部 112 年 8 月 31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78603 號函將本校申請有償撥用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經管臺中巿南區下橋子頭段 362-13、362-

16 及 362-17 地號等 3 筆國有土地案函送行政院。 

九、復興校區第二期開發範圍包含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管土地 16 筆、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經

管土地 4 筆、國有財產署經管土地 5 筆及臺中巿政府財政局經管土地 4 筆，有償撥用

分期付款規劃以研發處第 1120802482 號簽提送 112 年 9 月 6 日第 457 次行政會議討論

通過。 

十、112 年 9 月 13 日召開「復興校區籌備處 112 年度第 2 次籌備會議」。 

十一、教育部 112 年 9 月 14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78603 號函將本校申請有償撥用國防

部政治作戰局經管臺中市南區頂橋子頭段 380-23 地號等 33 筆國有土地案撥用不動

產計畫書與相關資料函送國有財產署。 

103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一、112 年 10 月 4 日第 458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推動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11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99351 號函轉行政院 112 年 10 月 5 日

院臺教字第 1121037779 號函，同意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經管臺中巿南區下橋子頭段 362-

13、362-16 及 362-17 地號等 3 筆國有土地以 8 年分期付款無息繳納有償撥用價款方式

辦理。 

三、112 年 10 月 16 日興研字第 1120802711 號函送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定稿版)至教育部。 

四、112 年 10 月 17 日興研字第 1120802630 號函送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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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案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書至教育部。 

五、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23 日召開 112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分校分部園區校區計畫開發進度

控管視訊會議。 

六、112 年 10 月 24 日興研字第 1120802898 號書函公告「復興校區推動作業要點」。 

七、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24 日臺教秘(一)第 1120102118 號函教育部函轉國有財產署退回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撥用計畫書，俟完成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經教育部審認符合促

參法相關規定，再重新送件申撥。 

八、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26 日臺教高(三)第 1120103146 號函復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定稿

版)已收悉。 

九、教育部函 112 年 11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0103639 號函檢還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

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書，請本校依 112 年 2 月

1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20006730號函說明，俟完成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後再報部

認定。 

104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112 年 12 月 5 日研究發展處第 1120802903 號簽成立「復興校區推動委員會」，遴聘校

內委員與延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諮詢顧問。 

二、112 年 12 月 19 日研究發展處第 1120802983 號簽修正復興校區第二期土地撥用範圍，

排水溝渠與不易利用之畸零地不辦理撥用。 

三、11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復興校區 112 學年度第 1 次推動委員會議，研商校區推動事宜。 

四、「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建請由總務處回復。 

◎總務處： 

一、112 年 12 月 6 日召開「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

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會議，決議評定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為第一順位合格申請人，

應配合後續相關初審作業程序，及依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意見、公聽會會議紀錄（包

含公聽會之建議或意見）、執行機關所提意見及協商結果等修正可行性評估報告，並經

執行機關審查核定後，始為初審通過。 

二、113 年 2 月 5 日興總字第 1130400256 號函，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依審查人員之

審查意見修正可行性評估報告，並於 113 年 2 月 29 日前送校；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復於 113 年 2 月 21 日檢送相關資料到校（本校收件日為 113 年 2 月 29 日）。 

三、113 年 3 月 19 日召開「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

可行性評估報告（第二次）審查會議，因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所提可行性評估報

告未依前次審查會議之審查意見修正，尤其開發期程、醫學教學研究空間規劃、土地

有償撥用價金成本回收年期等不符本校需求，決議初審不通過。 

105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113 年 3 月 21 日興研字第 1130800892 號函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出具第二期土地同意

撥用文件，該局 113 年 3 月 29 日國政眷服字第 1130076554 函復本校，俟第一期土地

完成撥用作業後，再行辦理第二期土地撥用作業。 

二、113 年 4 月 9 日日興研字第 1130801026 號函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土地管理單位)與臺

中巿建設局(土地代管單位)同意地質鑽探，該二局分別以 113 年 4 月 15 日國政眷服字

第 1130091966 號函與中巿建園景字第 1130017329 號函原則同意鑽探作業。 

三、113 年 4 月 15 日總務處會同廠商辦理鑽探作業，鑽探 2 孔皆未鑽到廢棄物或廢棄油。 

四、復興校區 BOT 案初審決議不通過，修改「復興校區籌設計畫書」，開發方式修正為本

校自行開發，財務來源包含復興校區營運收入、校務基金、銀行借款，並積極尋求公

立醫院共同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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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 年 4 月 25 日召開「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次復興校區推動委員會」。 

◎總務處： 

一、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第 15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8 日函

發「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可行性評估報告

（第二次）審查會議記錄，113 年 4 月 9 日函文通知申請人初審不通過。 

二、本處 113 年 4 月 11 日第 1130400691 號簽准，本案不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46 條規定（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辦理，並不再重新辦理政策公告。 

三、113 年 4 月 12 日於財政部促參資訊網公告初審結果為不通過。 

四、113 年 4 月 25 日復興校區 112 學年度第 2 次推動委員會議決議，「國立中興大學復興

校區智慧醫療園區民間自提 BOT 案前置作業委託專業顧問服務案」之勞務委託契約，

因復興校區開發方向調整，辦理終止契約。 

106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本校 113 年 5 月 17 日興研字第 1130801494 號函致送學士後醫學系黃金隆教授聘函，

敦聘黃教授為本校附設醫院(籌設中)負責醫師。 

二、113 年 5 月 24 日於研發處與總務長於行政大樓辦理里民座談會，邀請臺中巿南區李中

議員、鄭功進議員、陳雅惠議員及林霈涵議員(或其代表人)，與校區鄰近之江川里、福

平里、福興里、德義里、積善里及新榮里里長等地方民意代表參與座談會，會中說明

智慧醫療園區相關規劃，並聽取在地住民相關意見。 

三、113 年 5 月 27 日本校與臺中榮民總醫院簽署「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區醫療與教學研究

合作開發意向書」，雙方共同合作開發智慧醫療園區。 

四、113 年 6 月 17 日召開「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第 3 次復興校區推動委員會」。 

五、本校 113 年 7 月 4 日興研字第 1130801869 號函送「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醫院設立計畫

書」至臺中巿政府衛生局審查。 

六、本校 113 年 7 月 16 日興研字第 1130802046 號函請臺中巿政府財政局同意無償撥用復

興校區第二期開發範圍頂橋子頭段 387-9、 387-18、387-19 及 387-26 地號等 4 筆土

地。 

七、臺中巿政府財政局 113 年 7 月 23 日中巿財管字第 1130009248 號函復該局經管土地使

用分區為住宅區，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

1 項但書第 8 款規定，須以有償撥用方式辦理；本校擬另函向該局申請分期 8 年無息

繳納撥用價款方式辦理。 

八、依臺中巿政府衛生局初步審查意見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醫院設立計畫書」， 113 年

7 月 29 日免備函送至臺中巿政府衛生局審查。 

九、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3 年 8 月 23 日中巿衛醫字第 1130114086 號函復本校，該局業請

臺中巿政府消防局、地政局、水利局、環境保護局、觀光旅遊局、都巿發展局、農業

局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等相關單位書面審查，該局請本校依審查意見提供

回應說明。 

十、本校 113 年 9 月 5 日興研字第 1130802633 函送「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醫院」設立計畫

書(113 年 8 月 30 日版) 至臺中巿政府衛生局續審，審查意見彙整表(含回應說明)附於

計畫書中。 

十一、臺中巿政府衛生局 113 年 9 月 6 日中巿衛醫字第 11301211161 號函通知於 113 年 9

月 20 日召開第七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醫院」

案。 

◎總務處： 

一、本處 113 年 5 月 27 日第 1130401050 號簽准終止「國立中興大學復興校區智慧醫療園

區民間自提 BOT 案前置作業委託專業顧問服務案」契約，並於 113 年 5 月 28 日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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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廠商十方都市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二、本處 113 年 7 月 26 日第 1130053503 號簽准契約價金結算資料及金額。 

三、113 年 9 月 4 日發函向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申請於促參網解除列管，復經財政部 113 年

9 月 6 日函復已錄案並完成促參資訊系統登載。 

四、113 年 9 月 19 日辦理本案驗收結案完竣。 

107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3 年 10 月 7 日中巿衛醫字第 11301326582 號函送 113 年 9 月 20

日「臺中巿政府第七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提案三之審議結果，提案三為本

校申請設立「國立中興大學附設醫院」及急性一般病床 499 床案，會議決議為「照案

通過，由衛生局轉陳衛生福利部審議」。 

二、臺中巿政府衛生局 113 年 10 月 16 日中巿衛醫字第 1130134931 號函依醫院設立或擴充

許可辦法規定，將本校申請附設醫院案函轉衛生福利部審議。 

三、辦理復興校區第二期土地案，申請撥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管「復興建成營區」坐落

臺中巿南區頂橋子頭段 388 地號等 17 筆國有土地，113 年 10 月 18 日興研字第

1130802922 號函請該局同意以分期 12 年無息繳納撥用價款方式辧理，並依國有不動

產撥用要點出具同意撥用文件。 

四、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0 月 21 日衛部醫字第 1131669623 號函請教育部提供本校申請附設

醫院設立計畫書相關意見。 

五、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3 年 11 月 1 日國政眷服字第 1130296675 號函復本校，該局同意

本校辦理復興校區第二期 17 筆地號土地撥用案，有關本校規劃以分期 12 年無息繳納

撥用價款方式辦理，請本校逕報行政院核示。 

六、復興校區第二期撥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管 17 筆國土地分期付款案，研發處 113 年 11

月 14 日第 1130803359 號簽提送 11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總務處： 

一、113 年 9 月 25 日十方都市開發顧問有限公司檢送契約結算尾款發票及退履約保證金申

請書到校。 

二、本處 113 年 10 月 8 日第 1130054180 號簽准同意撥付契約結算尾款，並完成付款核銷

及履約保證金退還事宜。 

108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總務處)： 

◎研發處： 

一、衛生福利部 113年 12 月 6 日衛部醫字第 1131670995 號書函請本校依該部意見修正醫

院設立計畫書。 

二、114 年 1 月 20 日興研字第 1140800021 號函將修正後醫院設置計畫書函送臺中巿政府

衛生局，由該局協助初審後核轉衛生福利部。 

三、臺中巿政府衛生局經初審完成後，114年 2月 6日中巿衛醫字第 1140010596號函將修

正後計畫書函轉衛生福利部審議。 

四、衛生福利部 114 年 3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141661438 號書函請本校依該部意見修正醫

院設立計畫書。 

五、114 年 3 月 14 日興研字第 1140800772 號函將醫院設置計畫書(修正 2 版)函送臺中巿

政府衛生局，由該局協助初審後核轉衛生福利部。 

◎總務處：有關 BOT 案部分，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已錄案解除列管，本校勞務委託契約部分

亦完成終止契約及結案核銷程序，無後續進度。  
編號：113-106-A0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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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自 115 學年度申請增設「學士後護理學系」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3 年 12 月中下旬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3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047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6-A03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擬自 115 學年度增設「智慧工程科技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案，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3 年 12 月中下旬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3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047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6-A04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    由：資料科學與資訊計算研究所擬自 115 學年度增設「大數據碩士在職專班」，且

應用數學系同時停招「大數據碩士在職專班」，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調整碩士班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4 年 1 月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633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及同時停招，刻

由教育部審核中。 

編號：113-106-A05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    由：「應用數學系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數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申請裁撤案，提請

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調整碩士班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4 年 1 月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633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裁撤，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6-A0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六案 



114 年 4 月 25 日第 108 次校務會議紀錄-23-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化學工程學系中科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裁撤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調整碩士班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4 年 1 月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633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裁撤，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6-A07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精密工程研究所中科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裁撤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有關 115 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調整碩士班申請時程，依往例，教育部約於 114 年 1 月

來函通知，本案擬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633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裁撤，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6-A013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案    由：本校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112 年度經營規劃報告書、112 年度績效報告書及 113 年

度經營規劃報告書案，提請校務會議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 

107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業以本校 113 年 11 月 7 日興循環字第 1135600161 號函報請教育部備查。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教育部業以 114 年 3 月 1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2200420C 號函請修正後報部備查，經洽承

辦人，尚待學院創新計畫書申請變更通過後，依通過版本修正報部。 

編號：113-107-A0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擬申請增設學士後中醫學系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3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047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7-A03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擬自 115 學年度增設「智慧科技管理產業組博士學位學程」，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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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研發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3 日以興研字第 1140800047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刻由教育部審

核中。 

編號：113-107-A09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編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案    由：本校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114 年度經營規劃報告書案，提請校務會議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 

108 次校務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一、業以本校 113 年 12 月 26 日興循環字第 1135600200 號函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教育部業以 114 年 3 月 1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2200420C 號函請修正後報部備查，經

洽承辦人，尚待學院創新計畫書申請變更通過後，依通過版本修正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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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務會議議案 

提案編號：第一案【編號：113-108-A01】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修正草案(114 年 2 月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以下簡稱系統)114 年 3 月 7 日 NUST 秘字第 1140100131 號

函及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 條辦理。 

    二、旨揭計畫書修正草案經系統 114 年 3 月 3 日第 15 次系統委員會議通過，修正重點

如下： 

(一) 新增系統學校：國立金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及國立宜蘭大

學申請加入案業經本系統 113 年 8 月 20 日及 113 年 12 月 26 日第 13、14 次

系統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爰配合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二) 另依「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9-1 條規定「應依系統計畫書所訂績效

評估機制，作成績效報告書」，修正計畫書第柒點。 

(三) 其餘酌修文字。 

      三、因應臺北市立大學加入，已修正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 條後段文字為「有效整

合系統內各國立、市立大學資源」，惟系統依程序報教育部後，臺北市立大學加入

系統案如仍未獲同意，建請授權該系統逕行刪除計畫書修正草案中有關北市大之

內容後另再報部。 

      四、檢附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修正草案(114 年 2 月版)(如附錄 1,p117)、第 13-15

次系統委員會議紀錄、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系統來文及簽各 1 份

(如附件 1-4)。 

辦    法：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辦理報部事宜。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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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編號：113-108-A02】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教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第 5 條及第 9 條條文修正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 114 年 2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 1 次會

議及 114 年 2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0 次校務協調會討論通過。 

    二、依高教評鑑中心 113 年 12 月 31 日高評字第 1131001672 號函覆意見，本校教學單

位自辦品保機制之審查結果為「認定」，但仍須依「分項審查意見」與「綜合審查

意見」進行修正。 

      三、承上，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 5 條條文：依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本校自我評鑑包含 4 類(如校務評鑑、

院系所評鑑、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考量各類別評鑑有其評鑑領域專業、評

鑑目的及項目、委員實務經驗等不同，故增訂除校務評鑑外，其他各類別評鑑

得依需要，另組成各該類評鑑指導委員會及評鑑訪視委員，並須將相關規範訂

於各該類自我評鑑施行細則中。 

(二)修正第 9 條條文：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

校務基金已含自籌收入，故擬將本條「由校務基金或自籌款支應」修正為「由

校務基金或其他可使用於評鑑項目之相關經費支應」。 

      四、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高教評鑑中心來函、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相關會議紀錄及簽各 1 份（如附件 1-6）。 

辦    法：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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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101.5.11 第 6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12.7 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3~11 條) 

102.5.10 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7 條) 

114.4.25 第 10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9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以提昇整體教育品質，達

成辦學績效，特依據大學法及大學評鑑辦法訂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圖書、資訊、人事及會計等事務進行全

校整體性之評鑑。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對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課程設計、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政管理及辦理成效等項目進行之評鑑。 

三、學門評鑑：對特定領域之院、系、所或學程，就研究、教學及服務成效進行之

評鑑。 

四、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行之評鑑。 

各類別評鑑得依需要另訂自我評鑑施行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條  校務評鑑及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以每四至七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得配合教

育部評鑑週期調整；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得依需要辦理之。 

符合教育部免評鑑相關規範者，得免辦理自我評鑑。 

第四條  校務評鑑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業務承辦單位為

教務處；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由相關業務主管單位承辦。 

第五條  為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協助規劃自我評鑑相關事宜，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共九至十一位組成，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國家學術獎或具有相當學術聲望者。 

二、曾擔任大學校長、一級單位主管等相當職務者。 

三、具專業聲望或曾擔任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供自我評鑑相關之諮詢、審議並確認自我評鑑委員名單及

自我評鑑結果。 

除校務評鑑外，其他各類別評鑑得依需要，另組成各該類評鑑指導委員會及評鑑

訪視委員，其組成成員、資格條件、遴聘方式及任務權責等應另訂於各該類自我

評鑑施行細則中。 

第六條  本校得成立各類別評鑑執行委員會，以落實推動各項評鑑業務，其成員及工作項

目另訂於各類別自我評鑑施行細則中。 

第七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

晤談等。 

第八條  自我評鑑委員由校外人士擔任，委員資格及人數另訂於各類別自我評鑑施行細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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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三、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六、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七、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第九條  辦理自我評鑑相關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或其他可使用於評鑑項目之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條  自我評鑑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並公告於本校網頁。 

本校應依評鑑結果做為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修正及單位績效衡量之重大參考依據，並列入年度追蹤考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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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編號：113-108-A03】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於秘書室增設法制組並置組長 1 名，併修正秘書室設置辦法第 2 條，提請校務

會議討論。 

說    明：  

一、查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學為增進學校法制作業品質，有效控管學

校法律風險，陸續設有法制室或於秘書室下設法制組。 

二、參考上開大學法制單位設置情形及衡量本校人力配置，擬於秘書室增設法制組，

掌理法制作業規範、審閱契約及法律文件、提供法律諮詢、承辦或協辦公務訴訟

案件、國家賠償業務及其他法制事項等，並置組長 1 名，以推展本校學校法制業

務，協助校級單位完善校內法規，避免無謂爭議及訴累。 

三、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3 次校務協調會決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

議。 

四、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原條文、相關資料、會議紀錄及簽各 1 份(如附件 1-5)。 

辦    法：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俟本校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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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秘書室設置辦法 

95 年 12 月 8 日第 5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106 年 5 月 12 日第 7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108 年 12 月 20 日第 8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112 年 10 月 20 日第 10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114 年 4 月 25 日第 10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協調各單位工作推展及提升學校形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設立

秘書室（以下稱本室）。 

第二條    本室設下列單位： 

一、行政議事組：綜理公文審閱、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辦理、分層負責制度推動、

校印掌理及文牘議事相關事宜。 

二、媒體公關中心：綜理媒體輿情搜集、新聞發佈及媒體公關相關事宜。 

三、文書組：綜理收發文、檔案管理、郵件處理及文書檔案相關事宜。 

四、法制組：掌理法制作業規範、審閱契約及法律文件、提供法律諮詢、承辦或

協辦公務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業務及其他法制事項等。 

本室各單位除前述業務外，並辦理本校上級交辦各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室各單位主管之任用，悉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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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四案【編號：113-108-A04】 

提案單位：南投分部 

案    由：南投分部擬增設「綜合企劃組」，並置組長 1 名，併修正南投分部設置辦法第 4 條，

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22 次校務協調會討論修正通過。 

二、為順利推動南投分部各項校務，本校「南投分部設置辦法」(以下稱設置辦法)業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第 107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在案。南投分部業務隨著相關單位

進駐與既有房舍修繕陸續修繕完畢，對大學城環境場域與進駐需求日益增加，加

上地方居民、機關單位不定期提出相關反映、建議事項，皆逐一進行彙整並適時

協助提供回應，為逐步建構完善組織，擬於南投分部增設「綜合企劃組」，並置組

長 1 名，以推展南投分部校務發展業務。 

二、配合組織增設，擬修正本校南投分部設置辦法第 4 條。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原設置辦法、相關會議紀錄、設置理由書及簽各 1 份

(如附件 1-5)。 

辦    法：校務會議通過實施後，涉及組織規程及相關章則修訂事宜由人事室另案續辦。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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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南投分部設置辦法 
113 年 12 月 20 日第 107 次校務會議訂定 

114 年 4 月 25 日第 10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行政院推動中興新村活化政策，並結合本校研

發能量、促進學校特色發展，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條之一等規定，設立「國立中興大學

南投分部」（以下簡稱本分部）。 

第二條 本分部設置宗旨如下： 

一、建構淨零碳排示範校園。 

二、建構全方位循環經濟教學研究基地。 

三、培育產業所需人才與技術知識。 

四、建構創新產學合作模式，強化產學合作量能。 

五、創造閒置國有房地再利用價值，協助提升國家資產運用效益。 

六、共創友善優質大學城生活圈。 

七、融合南投農業產業創造雙贏。 

八、永存人文藝術底蘊。 

第三條 本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綜理分部各項校務，由校長指派副校長兼任。本分部得置分

部副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襄助分部主任處理各項業務。 

第四條 本分部包括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因業務需要，得置職員及技術人員若干

人，辦理分部推動工作與行政業務。 

        行政單位下設綜合企劃組，並置組長 1人，負責南投分部發展需求綜整規劃、中長程

計畫執行、研考及對外交流等事項。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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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編號：113-108-A05】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3 次校務協調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 3 條條文： 

1.依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3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32203654 號函略以，同意本校

自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將「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由原「創新產

業暨國際學院」調整至「法政學院」。 

2.依教育部 113 年 9 月 4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32202481 號函略以，同意本校自

114 學年度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如下： 

(1)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及生命科學院增設「植物暨微生物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2)理學院物理學系裁撤「生物物理學碩士班」及「（奈米電子與光電能源）

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3)生命科學院增設「跨域創新生技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4)管理學院裁撤「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_中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營

組」。 

(5)電機資訊學院裁撤「光電工程研究所_中科碩士在職專班」及「資訊工程

學系_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6)醫學院增設「中醫藥暨新藥開發研究所」。 

(二)修正第 5 條、第 24 條及新增第 26 條之 1 條文： 

1.配合本校增設秘書室「法制組」，爰配合修正第 5 條及第 24 條條文。 

2.依據本校 113 年 12 月 20 日第 107 次校務會議決議，同意增訂本校南投分部

設置辦法，爰配合修正第 5 條及增訂第 26 條之 1 條文。 

三、本案有關「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調整至「法政學院」乙節，擬溯自

114 年 2 月 1 日生效，其餘擬自 114 年 8 月 1 日生效。 

四、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全文、教育部核定函、相關會議紀錄及簽各 1 份

(如附件 1-5)。 

辦    法：擬經本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另案函報教育部核定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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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111.12.23 第 99 次校務會議修正(3、5、8、10、11、36 條) 

112.2.21 臺教高(一)字第 1120007415 號函核定第 3、5、8、10、11、36 條 

112.4.27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25560691 號函核備 

112.6.9 第 10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11 條) 

112.7.27 臺教高(一)字第 1120063046 號函核定第 3、11 條 

112.10.20 第 10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24 條) 

112.11.16 臺教高(一)字第 1120110654 號函核定第 5、24 條 

112.12.22 第 10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1、3 條) 

113.1.29 臺教高(一)字第 1130001147 號函核定第 2-1、3 條 

113.2.17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664988 號函核備(第 3、11 條) 

113.3.1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675515 號函核備(第 5、24 條) 

113.6.7 第 10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 條) 

113.7.5 臺教高(一)字第 1130064700 號函核定第 3 條 

113.9.2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732080 號函核備(第 2-1、3 條(2 次)) 

113.10.25 第 106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 條) 

113.12.5 臺教高(一)字第 1130119659 號函核定第 3 條 

113.12.24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35776058 號函核備(第 3 條) 

114.4.25 第 10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5、24、26-1 條)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化，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條之一  本大學得視需要分設校區、分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研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歷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二）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三）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森林學系（分林學組、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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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昆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四）食品安全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三）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六）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七）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八）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九）國際農學博士學位學程 

（十）植物暨微生物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參、理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應用數學系（分應用數學組、數據科學與計算組；含碩士班、博士班、計算科學碩

士班【自一百十學年度停招】、數學教學碩士學位班【自一百零三學年度停招】、

大數據碩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分一般物理組、光電物理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奈米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資料科學與資訊計算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二）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自一百零

三學年度停招】）   

（五）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精密工程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自一百零三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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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 

（二）生醫工程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二）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三）生技產業創新研發與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四）精準健康碩士學位學程 

（五）跨域創新生技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六）植物暨微生物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與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合設) 

 

陸、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理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行銷學系（含碩士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自九十八學年度停招】）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理研究所（含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電子商務碩士班、科技管理碩

士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含兩岸台商組、越南台商組、企業管理組、財務金融

組、會計與管理決策組、行銷組、企業領袖組、科技創新與健康管理組、越南農

業管理境外專班）  

（三）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 

（一）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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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亞洲與中國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二）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玖、電機資訊學院 

一、學系: 

（一）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資訊工程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二、研究所: 

（一）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二）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拾、醫學院 

一、學系: 

（一）學士後醫學系 

二、研究所: 

（一）生物醫學研究所（與生命科學院合設） 

（二）生醫工程研究所（與工學院合設） 

（三）臨床醫學研究所 

（四）臨床護理研究所 

（五）中醫藥暨新藥開發研究所 

三、學位學程 ﹕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拾壹、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一、企劃行銷組及推廣教育組。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職掌及運作，不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設置辦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拾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拾參、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拾肆、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設研究發展、教學服務、國際交流三組。 

拾伍、農產品驗證中心：設技術發展、驗證及業務三組。 

拾陸、校級學位學程： 

一、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第四條  本大學各教學及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或停辦，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報請教育

部核准。   

        本大學各學院所屬學系、研究所或學位學程有關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事項，

得採專業學院之運作形式，其運作辦法另訂之。 

第二節  行政單位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僚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招生暨資訊三組及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雙語教學推

動資源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設學生安全輔導室，生活輔導、課外活動、住宿輔導三組，生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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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營繕、資產經營、採購五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計畫業務、學術發展二組及校務發展中心、貴重儀器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資訊與創新、國際教育四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校史館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文書、法制三組及媒體公關中心。   

九、人事室：設綜合企劃、考試任免、考核培訓、待遇退撫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設資源管理、服務諮詢、校務系統、資訊網路及研

究發展五組。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藝術中心。   

十四、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二組。 

十五、產學研鏈結中心：設專利技轉、創業育成及產學推動三組。 

十六、校友中心：設服務、聯絡二組。 

十七、南投分部：設綜合企劃組。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六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業務之需要，設立下列各附屬單位：   

一、文學院：   

（一）語言中心。 

（二）華語中心。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實驗林管理處。   

（二）農業試驗場。   

（三）園藝試驗場。   

（四）畜產試驗場。   

（五）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六）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八）農業推廣中心。   

（九）農業自動化中心。 

（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 

（十一）實習商店。 

三、理學院： 

（一）科學教育中心。 

四、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   

（二）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三）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五、生命科學院：   

（一）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二）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 

六、獸醫學院：   

（一）獸醫教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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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前項各單位之組織除實驗林管理處以組織規程規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外，其餘單位之

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主管由相關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

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第六條之一 

本大學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學校。 

本大學附屬學校校長，由本大學依相關規定遴選合格人員聘任（兼）並報請教育部

備查，或委由教育部遴選合格人員聘任。 

前項校長由本大學遴選時，其遴選相關規定另定之。 

第六條之二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所需得與相關之醫療機構合作，並列為本大學之教學醫院。 

本大學合作之教學醫院為臺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及秀傳醫療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第六條之三 

本大學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設立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其組

織規程另訂之。 

第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及各附屬單位之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節  各項會議 

第八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一十人為原則，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

院長、主任秘書、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等當然代表，

以及經選舉產生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等各類選舉代表組織之。   

教師及研究人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如遇退休、離職、休假研

究、被借調校外單位及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者須加以遞補。 

各類選舉代表名額比例依下列規定： 

一、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 

依各學院及非屬學院之其他單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人員、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人數比例分配選舉產生。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

上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二、助教及職工代表：八人，由助教、編制內職員(含稀少性科技人員)、約用職員

(含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分別互選之。 

三、學生代表：十二人，由學生會推選產生。 

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校長指定之職務有關人員，均得列席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一學期至少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連

署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由校務

會議訂定之。 

校務會議設法規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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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變更、裁撤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  

五、教學評鑑辦法及有關規定。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十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第三條之教學研究單位一級主管（學位學程

除外）、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及第五條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生代表一名組

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重要行政事項，及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校務執行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行政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擴大行政會議，出席人員除前項所列主管外，並包括

第三條教學研究單位及循環經濟研究學院之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主管、第六

條之一附屬學校校長及本大學學生代表三名。 

行政會議出席人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 

第十條之一 本大學設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代表各一人、學生會代表一人、

校務諮詢委員會執行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人組成，就有關本大學校務發

展之重要事項提供建議。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副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各學系（學位學程）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生物科技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創新產業

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學生安

全輔導室主任及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一人及各學院學生

代表一人共同組成，各學院學生代表由學生會辦理選舉產生。教務長為主席，

教務處秘書及各組（中心）組長（主任）列席，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副學生事

務長、學生安全輔導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

代表出席人數為應出席代表人數五分之一。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

處秘書及各組、室、中心主管列席，議決有關學生之重要事項。下設學生獎

懲委員會，其組織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體育

室主任、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一

名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總務處秘書、各組組長及學生代表二名列席，議

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人文社會科學

前瞻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農產品驗證中心中心主任、產學研鏈結中心中心主

任、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

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電機資訊學院二人、醫學院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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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連選得連任一次。研究發

展處各組組長及各中心主任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一名組

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各組組長、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議

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秘書及各組組長為會議代

表，院長為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本大學相關人員列席。   

七、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及該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室、班）

主任（所長）、該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議決該院教

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其中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

之一，教授、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教師代表由全院教師

選舉之。各該學院附屬單位主管及助教、職員得列席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

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人選由各院自行推選。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務會議：以各該系（所、學位學程、室、班）主

任（所長）及教師組織之；各學位學程得以各該學位學程主任及本校相關領

域專任教師組織之。主任（所長）為主席，議決該系（所、學位學程、室、

班）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助教、職員及相關人員得列席會議。 

學生代表出席討論有關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事項會議，其他事項之

會議得由系（所、班）學生代表列席，人選由各系（所、班）自行推選。  

體育室室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列席人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但不得

少於二名。 

本條所列各種會議之出席人員，除當然代表及以行政職務之身分出席者，可由職

務代理人出席外，其餘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但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本大學得設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其組

織規程另訂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女性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三章    校長、各級主管之資格及聘任  

第十三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本大學校長遴選及續任評鑑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得續任一次。校長於

任期中因故出缺，新任校長任期重新起算。 

校長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應由代表互選

十一人組成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

用資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教育部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提供

全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參據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續任同意投

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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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予公開。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不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留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

究人員)。  

校務會議就校長續任之事宜開會時，校長應予迴避，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一人主持會議。    

校長不擬續任或不得續任者，依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校長於教育部進行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過者，不

得參加本大學新任校長遴選。 

第十五條  校長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或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者，得經校務會議

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連署提出不適任建議案，由副校長於十五日內召開臨時校

務會議，並由校長答辯後，經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成立不

適任案後，於一個月內交由全校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投票表決，

有全校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贊成不適任案時，

報請教育部解聘後依前條規定重新遴選校長，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校長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校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副

校長均不能視事時，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

依序代理之，且報教育部核定，並依本規程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

選。 

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到任前或前項代理人員因故均無法代理時，由校務會

議推選合適人員代理，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六條  本大學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人至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契

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之，除經校長予以免兼者外，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 

第十八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教務事宜。並得置副教

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

人。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十九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並

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

各置組長一人。   

學生安全輔導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報請教育部推薦軍訓教官

二至三人中擇聘，主持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事宜及兼理學生事務處行

政業務。生涯發展中心、健康及諮商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總務事宜。並得置副總

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五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研究發展事

宜。並得置副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下設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校務發展中心及貴重儀器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全校國際事

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下設四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二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國內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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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育及規劃國際跨領域學程事宜；並得置副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具專業知能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得置副館長一人，由本大學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協助綜

理圖書館各項業務。下設六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三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主持全校體育

教學與體育活動。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四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三組，各

置組長一人。 

媒體公關中心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一級行政單位之主管由教師兼任者，其任期配合校

長之任期，副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任期配合一級行政主管任期。 

第二十五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

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六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掌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二十六條之一  南投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兼任，綜理分部各項校務。

並得置分部副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下設一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七條  第五條所設之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之。各中心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惟其他法規明定

需報部者，依其規定辦理。 

前項各中心符合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者得設副中心主任一人，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任期三年；連任以一次為限。 

院長之遴選及續聘，應經各學院組成之院長遴選委員會就教授中遴選一人至三

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校長得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辦理。 

新設學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及農

產品驗證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大學專任教授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各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一人，同時符合下列任二款者，得再增置副院長一人： 

一、系所數達八個（獨立研究所折半採計）； 

二、專任教師達二百人； 

三、學生總數達三千人。 

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之副院長，由院長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

續任時亦同。任期配合院長。於副院長任期中，如因情事變更致未符設置條件

者，應由院長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系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任期二年至三年；連任以一次為限。 

主任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學系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人

至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主任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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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主任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

辦理。 

新設學系主任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各學系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經校長核可置副主任一人： 

一、雙班。 

二、學生總數（不含進修學士生）五百人以上。 

依前項規定增置之副主任，由主任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聘

兼之，續任時亦同。任期配合主任，如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應由

主任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三十條    本大學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任期二年至三年；連任以一次為限。 

所長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研究所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

人至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所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所長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辦

理。 

新設研究所所長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專任教師人數在三人（含）以下之研究所，其所長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領

域之副教授以上主管或其直屬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任期辦理。 

第三十條之一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務，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

領域之副教授以上主管、其直屬院長或副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

任期辦理。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四章   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依本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經由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從事教學、研究及輔導。   

本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設置辦法另訂；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

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依有關辦法辦理。   

本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大學得依法令另聘軍訓教官及護理老師若干人。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研究人員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

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師聘任辦法另依

有關法律規定訂定之，研究人員之聘任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提

敘、升等、改聘、延長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教師違反義

務之處理及校長提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研究人員之審議除延長服務外，比照審議教師之事項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

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

二十九條之限制。   

第五章    職員之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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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視需要得置職員若干人，由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

員、組員、獸醫師、技士、社會工作員、技佐、辦事員、書記，並得視業務需要

循組織規程修正程序增置之。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醫事職稱包括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醫

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除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人文社會科學

前瞻研究中心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體

育室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學生事務處下設之生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人員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外，餘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中心或室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學生事務處下設之學生安全輔導室主任由軍訓教官兼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

考試院核備。   

第六章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第四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權益及重大獎懲事宜，或學生會及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本委員會由各學院互選教師代表各兩名及學生

代表各一名組成，其任期均為一年，連選得連任，由學生事務長商請校長聘任之，

評議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其

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全體學生在學生事務處輔導下，得設立學生會為學生自治最高組織，以

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輔導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凡本大學學生皆為學生會之當然會員。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二、學校補助。   

三、其它收入。   

前項第一款會費，應在註冊時繳納。   

經費之分配運用由學生事務處監督與輔導。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應由學生會推選代表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教務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  

四、總務會議。  

五、研究發展會議。  

六、行政會議。  

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各學院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一名。  

八、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代表出席人數為四名。  

九、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出席代表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由校長聘任。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學生出列席人數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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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得依第十一條規定出、列席院務會議及系（所、室、班）務會議。  

以上學生代表之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代表任期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之一  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金聘任之專任專案教師。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得依大學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准，辦理各種推廣教育。   

第四十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及核定文號) 

92.4.22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58747號函核定第3、5、10、11、14、22、35、36、38、39條修正

案   

92.9.10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134522號函核定第3、6條修正案   

93.3.29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25764號函核定第3、8、10、12、24、28、34條修正案   

93.7.1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84454號函核定第5、15、19、22、24、25、26、34、38條修正案   

93.9.2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22946號函核定第12條修正案   

93.11.9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48021號函核定第3、5、14條修正案  

94.3.2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37278號函核定第3、34條修正案  

94.8.12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105030號函核定第3、6、8、25、26、34、35、38條修正案  

95.1.10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52587878號函修正核備  

95.3.27  94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8、10、17、21條之1、22、23、27至30、

35、40、43條修正案  

95.6.2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089553號函修正核定第3、5、8、10、21條之1、22、23、27至30、

35、40、43條修正案  

95.5.5  第5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5、10、11、13、14、18、19、20、21、21-1、21-2、22、24、27、28、

42、43條修正案  

95.9.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18573號函修正核定第1、5、10、11、13、14、17至21、21-1、21-2、22至24、

27、42、43條修正案 

95.12.8 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9、18、34條條文 

96.3.14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62766942號函修正核備 

96.3.26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32968號函修正核定第5、9、18、34條修正案 

96.5.11 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4、15、24-1、28、29、30、43-1條條文 

96.8.1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14764號函修正核定第3、14、15、17、24-1、43-1條條文 

96.10.29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60907號函修正核定第30條條文 

96.10.03  96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8、11、18、20、21、28、29、30、34條條文 

96.12.1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84602號函修正核定第5、8、11、18、20、21、28、29、30及34

條條文 

97.1.30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72905951號函核備 

96.12.7 第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18、30-1條條文 

97.1.2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014134A號函核定第3、5、18、30-1條條文修正案 

97.2.19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72906586號函修正核備 

97.5.9  第5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5、19、20、24、38條條文 

97.6.30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124004A號函核定第5、19、20、24、38條條文修正案 

97.12.17 第55次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第5、6、11、14、43-1條條文 

98.2.18 台高(二)字第0980025549號函核定第5、6、11、14及43-1條條文 

98.3.23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83040767號函核備 

98.5.8 第5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1條）  

98.7.27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26425號函核定第3、11條條文修正案 

98.12.11 第5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10、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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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3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045254號函核定第3、10、32、33條條文修正案 

99.5.14 第5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11、19、21、24-1、27條） 

99.6.1 第58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5、5-1、8、10、11、21-1、21-2、27條） 

99.1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45000號函核定第3、5、5之1、8、10、19、21、21之1、21之2及

27條條文修正案 

100.1.18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1003293344號函修正核備 

100.1.31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11520號函核定第3、11條條文修正案 

100.2.18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24208號函核定第6、8、11、12、17、21-2、22、24-1、28、29、

38條條文修正案 

100.7.1 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1003404524號函修正核備 

100.5.13 第60次校務會議及100.5.16第6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議修正通過第3、5、6、11、22、25及44條

條文 

100.8.19 教育部臺高字第1000149840號函核定第3、5、6、8、11、22、25、44條條文修正案 

100.12.9 第6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1、24-1條條文 

101.1.17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007067號函核定第11、24-1條條文修正案 

101.4.17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068999號函核定第3、5-1、10條條文修正案 

101.4.26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076122號函核定第5條條文修正案 

101.6.14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1013612360號函修正核備 

101.8.1  教育部臺高字第1010142085號函核定第8、10-1條條文修正案 

102.1.14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20009181號函核定第3條條文修正案 

102.6.14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23735433號函修正核備 

102.7.31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20117149號函核定第3、5、6、8、10、13、38條條文修正案 

102.9.18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23767184號函修正核備 

102.12.6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20178617號函核定第3、6-1、10、38條條文修正案 

103.2.19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33803497號函修正核備 

103.7.10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30103195號函核定第3、5、10、11、19、20、28及38條條文修正案 

103.8.15 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1033876300號函修正核備 

104.1.22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400008040號函核定第15、17及22條條文修正案 

104.6.29 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1043992195號函修正核備 

104.5.8  第7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條、第8條及第19條 

104.9.2  臺教高(一)字第1040120342號函核定第3、8及第19條條文修正案 

104.11.10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44035299號函修正核備 

104.12.11 第7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6-1、10至14、22、28至30、32、34及35條 

105.1.27 臺教高(一)字第1050013633號函核定第5、6-1、10至14、22、28至30、32、34及35條條文修正

案 

105.8.25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54138360號函核備 

105.4.22 第7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5、11條) 

105.5.19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50069605號函核定第5條、第11條及第21條條文修正案 

105.8.25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54138360號函核備 

105.5.13 第7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6、11、14、21-2、28 條 

105.8.8 臺教高(一)字第1050111197號函核定第3、6、11、14、21-2、28 條條文修正案 

105.9.9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54141615號函核備 

105.12.9 第76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6-1、8、11、20、21-2條) 

106.2.18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060021259號函核定第3、5、6-1、8、11、20及21-2條條文修正案 

106.4.12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64212670號函核備 

106.5.12 第7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106.6.7 臺教高(一)字第1060081771號函核定第3條 

106.6.27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64239037號函核備 

106.10.26 第7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5條) 

106.12.4 臺教高(一)字第1060175481號函核定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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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9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64291226號函核備 

106.12.8 第79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6、11、18、28條) 

107.1.22 臺教高(一)字第1060188067號函核定第3、5、6、11、18、28條 

107.2.12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74310054號函核備 

107.4.17 第8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11條) 

107.6.15 第81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6、11條) 

107.7.25 臺教高(一)字第1070109722號函核定第3、6、11條 

107.8.10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74630175號函核備 

107.12.7 第8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6條) 

108.1.4 臺教高(一)字第1070224571號函核定第6條 

108.1.15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84692775號函核備 

108.4.19 第8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11條) 

108.5.3 臺教高(一)字第1080064053號函核定第11條 

108.5.15 考授銓法四字第1084815233號函核備 

108.5.28 第8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108.6.25 臺教高(一)字第1080083513號函核定第3條 

108.7.19 考授銓法四字第1084835091號函核備 

108.12.20 第8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11、19、21-1、24、28、38條) 

109.2.27 臺教高(一)字第1090003374號函核定第3、5、11、19、21-1、24、28、38條 

109.6.3 考授銓法四字第1094940021號函核備 

109.4.24 第8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11、28條) 

109.5.12 臺教高(一)字第1090065350號函核定第3、11、28條 

109.8.17 考授銓法四字第1094962547號函核備 

109.6.5 第89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109.8.10 臺教高(一)字第1090099884號函核定第3條 

109.10.29 考授銓法四字第1094985950號函核備 

109.10.23 第9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4條) 

109.12.8 臺教高(一)字第1090158329號函核定第4條 

110.2.23 考授銓法四字第1105325839號函核備 

110.6.4 第9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6、18條) 

110.7.20 臺教高(一)字第1100082514號函核定第3、5、6、18條 

110.8.16 考授銓法四字第1105374696號函核備 

110.10.15 第 9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6-2、11、17、28、38 條) 

110.12.21 臺教高(一)字第 1100150510 號函核定第 3、6-2、11、17、28、38 條 

111.01.1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15923 號函核備 

111.6.10 第9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6-3、13、27條) 

111.8.29 臺教高(一)字第1110068781號函核定第3、6-3、13、27條 

111.11.28考授銓法四字第1115508358號函核備 

111.12.23 第99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8、10、11、36條) 

112.2.21 臺教高(一)字第1120007415號函核定第3、5、8、10、11、36條 

112.4.27考授銓法四字第1125560691號函核備 

112.6.9 第101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11條) 

112.7.27臺教高(一)字第1120063046號函核定第3、11條 

112.10.20第102次校務會議修正(第5、24條) 

112.11.16臺教高(一)字第1120110654號函核定第5、24條 

112.12.22第10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2-1、3條) 

113.1.29臺教高(一)字第1130001147號函核定第2-1、3條 

113.2.17考授銓法四字第1135664988號函核備(第3、11條) 

113.3.11考授銓法四字第1135675515號函核備(第5、24條) 

113.6.7第10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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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5臺教高(一)字第1130064700號函核定第3條 

113.9.2考授銓法四字第1135732080號函核備(第2-1、3條(2次)) 

113.10.25第106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113.12.5臺教高(一)字第1130119659號函核定第3條 

113.12.24考授銓法四字第1135776058號函核備(第3條) 

114.4.25第10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24、2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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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08 次校務會議出席狀況 

 

當然代表(22 名) 

1 詹富智 √ 13 陳志峰 √ 

2 陳全木 √ 14 黃家健 √ 

3 張照勤 √ 15 楊明德 √ 

4 蔡清標 √ 16 黃介辰 缺席 

6 李長晏 √ 17 陳德𤏩 √ 

7 張玉芳 √ 18 謝焸君 賴榮裕副院長代 

8 楊靜瑩 √ 19 林昱梅 √ 

9 蔡岡廷 √ 20 蔡清池 √ 

10 宋振銘 √ 21 陳健尉 √ 

11 周濟眾 √ 22 林金賢 √ 

12 吳政憲 √ 23 王升陽 林明澤主任代 

文學院代表(6 名) 

24 陳靜瑜 請假 27 陳春美 √ 

25 林仁昱 √ 28 鄭琨鴻 請假 

26 黃東陽 請假 29 朱惠足 √ 

農資學院代表(16 名) 

30 蔣國司 請假 38 李後鋒 √ 

31 張 正 √ 39 黃紹毅 請假 

32 吳振發 缺席 40 辛坤鎰 √ 

33 柳婉郁 請假 41 鄒裕民 √ 

34 吳志鴻 請假 42 劉雨庭 請假 

35 陳吉仲 請假 43 陳樹群 請假 

36 張嘉玲 √ 44 林金源 √ 

37 李敏惠 缺席 45 顏添明 √ 

理學院代表(7 名) 

46 林寬鋸 √ 50 吳秋賢 請假 

47 盧臆中 √ 51 許英麟 請假 

48 何孟書 √ 52 陳鵬文 缺席 

49 郭容妙 請假    

工學院代表(11 名) 

53 李聯旺 √ 59 鄒瑞卿 請假 

54 李吉群 √ 60 呂福興 請假 

55 王威翔 √ 61 莊秉潔 缺席 

56 陳佳正 請假 62 張健忠 √ 

57 陳彥妤 √ 63 王東安 請假 

58 李思禹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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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院代表(5 名) 

64 劉英明 請假 67 劉宏仁 請假 

65 施習德 √ 68 楊文明 √ 

66 蔡濬鈺 請假    

獸醫學院代表(4 名) 

69 陳鵬文 √ 71 王咸棋 請假 

70 楊程堯 缺席 72 陳建榮 √ 

管理學院代表(7 名) 

73 林谷合 √ 77 賴榮裕 √ 

74 陳美源 請假 78 紀信義 請假 

75 蔡明志 請假 79 林建宇 缺席 

76 陳家榛 √    

法政學院代表(3 名) 

80 陳信安 √ 82 梁福鎮 請假 

81 陳牧民 √    

電資學院代表(5 名) 

83 陳後守 √ 86 王行健 √ 

84 溫志煜 請假 87 吳俊霖 √ 

85 汪芳興 √    

醫學院代表(1 名) 

88 楊麗嬋 √    

其它單位代表(2 名) 

89 黃憲鐘 √ 90 賈凡 √ 

助教及職工代表(8 名) 

91 陳麗玲 √ 95 賴麗敏 √ 

92 江俊譽 √ 96 甘禮銘 √ 

93 戴宏光 √ 97 林宛宜 √ 

94 蕭美香 √ 98 林幸媚 請假 

學生代表(12 名) 

99 青木夏子 √ 105 廖苡程 請假 

100 田佳典 缺席 106 莊學喆 缺席 

101 劉柏志 請假 107 陳柏丞 √ 

102 賴宥澄 請假 108 蘇柏任 缺席 

103 黃羽章 缺席 109 謝奇澤 請假 

104 李佳恩 請假 110 張嘉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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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住：√為出席或列席。 

 

 

 

列席代表(18 名) 

111 周均育 √ 116 李榮和 缺席 

112 許秀鳳 √ 117 蔡政穆 √ 

113 詹永寬 √ 118 謝政哲 √ 

114 鄭建宗 缺席 119 許美鈴 √ 

115 林佳鋒 缺席 120 黃智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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